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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 海 市 医 疗 保 障 局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
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沪医保规〔2021〕9号

关于进一步做好生育保险有关工作的通知

各有关部门和单位：

为进一步做好生育保险有关工作，经市政府同意，现通

知如下：

一、 关于申领条件

申领生育保险待遇的生育妇女必须同时具备下列条件：

（一）符合国家和本市法律、法规规定；



- 2 -

（二）在按规定设置产科、妇科的医疗机构，生育或者

流产（包括自然流产和人工流产）；

（三）从业妇女本人和所在用人单位按规定参加本市职

工基本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险）并按时足额缴费。

具有本市户籍的失业妇女，从业时本人和所在用人单位

按规定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险）或者原本

市城镇生育保险并按时足额缴费。

二、 关于生育生活津贴计发期限

生育妇女在产假和生育假期间享受生育生活津贴。产假

和生育假天数分别按照《国务院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》

和《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》规定执行。

三、 关于生育生活津贴计发标准

生育妇女享受的生育生活津贴按照其月生育生活津贴

标准除以 30天再乘以其应享受生育生活津贴的天数计发。

（一）从业妇女的月生育生活津贴标准，为本人生育或

者流产当月所在用人单位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。从业妇

女生育或者流产时所在用人单位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超

过上年度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 300%的，

按上年度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 300%计

发；低于上年度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

60%的，按上年度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平均工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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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0%计发。

（二）从业妇女生育或者流产前 12 个月内变动工作单

位的，其月生育生活津贴按照其生育或者流产前 12个月内所

工作的各用人单位的上年度职工月平均工资的加权平均数计

发。

（三）失业妇女的月生育生活津贴按最低标准计发。

四、 关于生育生活津贴支付规则

（一）从业妇女生育或者流产当月，用人单位为其缴纳

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险）或者原本市城镇生育

保险累计满 12个月或者连续满 9个月的，其生育生活津贴由

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险）基金，按前述标准支

付。

从业妇女生育或者流产当月，用人单位累计缴费不满 12

个月且连续缴费不满 9个月的，其生育生活津贴以前述标准

为基数，由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险）基金按已

缴费月数÷12 后所得的比例支付，剩余部分由从业妇女生育

或者流产时所在用人单位先行垫付。用人单位为其累计缴费

满 12个月或者连续缴费满 9个月后，先行垫付单位可向参保

所在地的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申请拨付已先行垫付的费用。

（二）从业妇女生育或者流产时所在用人单位的上年度

职工月平均工资高于上年度本市全口径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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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均工资 300%的，高出部分由用人单位支付。

从业妇女享受的生育生活津贴标准低于本人产假前工

资标准的，差额部分由其生育或者流产时所在用人单位按国

家规定支付。

五、 关于生育医疗费补贴标准

生育妇女享受的生育医疗费补贴按以下标准计发：生育

的，生育医疗费补贴按 3600元计发；妊娠 4个月以上（含 4

个月）自然流产的，生育医疗费补贴按 600元计发；妊娠不

满 4个月自然流产的，生育医疗费补贴按 400元计发。

六、 其他

（一）生育妇女可通过“随申办”在线办理或者前往全市

各街镇社区事务受理服务中心办理生育保险待遇申领手续。

从业妇女的生育保险待遇由其用人单位参保所在地的区

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审核，失业妇女的生育保险待遇由上海市

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指定的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审核。

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应当对生育妇女有效身份证明、生

育证明等、生育医学证明或注明产妇生育情况的出院小结和

病历等材料进行审核。证明或材料可直接从本市其他行政部

门获取或者从电子证照库中调取的，申领人免于提供。生育

证明等实行告知承诺制。申领人应当如实填写信息，并提交

真实、准确、完整、有效的申请材料，承担不实承诺及提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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虚假材料的法律责任。

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对相关材料有疑议的，可向申领人

或卫生健康等行政部门进行补充核实，核实时间不计算在办

理期限内。

上海市医疗保险事业管理中心负责经办业务的指导与培

训，负责对区医疗保险事务中心审核通过的生育保险待遇申

领，进行待遇给付。

（二）从业妇女生育或流产当月，所在用人单位未按规

定为其正常参加本市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（含生育保险），或者

未按规定为其按时足额缴费的，其生育保险待遇由其生育或

流产时所在用人单位，按本通知规定的标准支付。

（三）生育妇女生育或流产时不幸死亡的（以《生育医

学证明》为准），仍可享受生育生活津贴和生育医疗费补贴，

生育生活津贴的享受期限应计算至死亡当月。

（四）从业妇女在领取生育生活津贴期间，本人和所在

用人单位仍应按规定缴纳社会保险费。单位在确定个人下一

年度月缴费基数时，应将从业妇女按规定享受的生育生活津

贴和享受期限剔除计算。

（五）本通知自 2021年 7月 1日起实施，有效期至 2026

年 6月 30日。本市原有文件规定内容与本通知不一致的，按

本通知执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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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医疗保障局 上海市财政局

上海市卫生健康委员会 上海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

2021年 8月 10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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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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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海市医疗保障局办公室 2021年 8月 12日印发


